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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验教学项目立项管理

教务处发布实验教学项目立项通知

各学院统一组织申报，申报人填写实验教学项目立项申请表，交所在学院教

学秘书，学院组织初评

各学院评选后，经教学院长签署意见，统一报实践教学科

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

评审结果公示、发布，划拨经费

项目组按立项计划开展项目相关工作

教务处组织专家对立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中期检查，检查结果反馈学院

项目组根据检查情况进行后续工作

教务处组织对立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集中验收结题

教务处总结实验教学项目总体实施情况，组织经验交流，成果推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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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

教务处发布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通知

学院按教务处核定的数量组织推荐，相关材料报实践教学科审核

教务处组织专家，按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标准，择优评出校级优秀毕业设

计（论文）一等奖和二等奖，并对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一等奖举行公开

答辩排序

教务处对评出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公示。公示结束，在毕业生离

校前，向师生颁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获奖证书

教务处根据山东省关于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选通知的要求，组织专家从评出的

校级一等奖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，择优推荐山东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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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

教务处根据上级的通知，发布“国创”项目申报通知

各学院组织项目申报，学院评选，择优上报实践教学科

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全校申报项目进行评选，择优推荐上报省教育厅，参加上级教育主管部

门评选

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立项通知后，教务处组织启动项目相关工作，拨付一期项目经费

各学院组织项目负责人、项目指导教师，至山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，完善相

关材料。按期提交季度报告、中期报告、结题报告。教务处和各学院组织检查

项目中期，教务处组织项目答辩检查，对项目中期完成情况进行总结，结果反馈各学院。

根据检查情况，拨付二期经费

项目报销一期经费时，项目指导教师填写报销凭证，指导教师、项目负责人（学生）签字，

经教务处分管处长签字，到财务处报销

项目结题，前期各学院负责项目材料的审核，整理，评阅；后期教务处组织各学院对项目

集中答辩验收

项目报销二期经费时，项目指导教师填写报销凭证，指导教师、项目负责人（学生）签字，

经教务处分管处长签字，到财务处报销

项目验收结束，教务处组织总结、表彰，推荐优秀项目参加展示、竞赛、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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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学科竞赛管理

教务处根据上级的要求，发布各种竞赛通知

学院组织学生报名和参赛事宜，报名情况同时报实践教学科备案

学院组织相关人员参赛，竞赛结果报实践教学科备案

教务处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对竞赛进行总结、表彰


